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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的重组问询函》评估相关问题答复之核查意见 

 

深圳证券交易所： 

根据贵所 2021 年 3 月 10 日出具的《关于对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许可类重组问询函〔2021〕第 4 号）的要求，

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评估项目组对贵所反馈意见答复进行了

认真的研究、分析，并出具了本核查意见，现将具体情况汇报如下： 

问题 1.报告书显示，濮阳豫能无形资产中特许权对应其子公司豫

能热力的供热管网特许经营权，其账面价值为 2.13 亿元，2020 年 1-9

月，特许权发生减值 545.98 万元，主要是根据项目最终决算金额调

减可行性缺口补贴标准，可行性缺口补贴标准未考虑热量在管网传输

过程中的损失，同时在前期经营过程中热力销售量未达可研报告预

期。评估机构对供热管网特许经营权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评估增值

3,002.13 万元，增值率 14.10%。豫能热力 2020 年 1-9 月亏损 1,043.16

万元，投资集团承诺 2021 年度、2022 年度及 2023 年度特许经营权

预计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分别为 626.88 万元、707.25

万元、843.04 万元。（1）请说明在收益法评估以及盈利预测中是否充

分考虑减值相关因素的影响。（2）请说明特许经营权合同签订以来实

现的历史业绩，本次交易业绩承诺金额的确认依据，本次承诺业绩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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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高于历史业绩，若高于，请说明业绩承诺设置的合理性及可实现性。

请独立财务顾问、评估机构核查上述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请说明在收益法评估以及盈利预测中是否充分考虑减值相关

因素的影响 

濮阳豫能无形资产中特许权对应其子公司豫能热力的供热管网

特许经营权（以下简称“供热管网特许经营权”）相关的资产包含无

形资产-特许经营权以及为构建特许经营权资产形成的待抵扣进项税

（在其他流动资产及其他非流动资产科目列报），账面价值分别为

21,297.87 万元、3,002.13 万元，合计 24,300.00 万元。本次评估时，

将上述资产合并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评估结果 24,300.00 万元，评

估值在无形资产-特许经营权中列示，造成无形资产-特许经营权评估

增值 3,002.13 万元，其他流动资产及其他非流动资产评估减值

3,002.13 万元，从供热管网特许经营权相关资产整体上看，评估值无

增减。 

盈利预测时，预测期可行性缺口补贴已按调减后金额预测；热量

损失方面，根据豫能热力历史期各年度的购热量及售热量测算出供热

管网的平均热损失率，并在盈利预测中考虑了供热管网热损失；热力

销量预测方面，根据《濮阳市城市热电联产规划（2016—2025 年）》

对于供热面积的规划等依据，对供热销售量进行了估计。因此，收益

法评估以及盈利预测中已充分考虑减值相关因素的影响。 

二、请说明特许经营权合同签订以来实现的历史业绩，本次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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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承诺金额的确认依据，本次承诺业绩是否高于历史业绩，若高于，

请说明业绩承诺设置的合理性及可实现性。 

供热管网特许经营权合同于 2017 年 5 月 18 日签订，2017-2018

供暖季开始运行，2018 年度、2019 年度以及 2020 年 1-9 月豫能热力

经审计的净利润分别为-459.65 万元、-141.34 万元和-1,043.16 万元，

因供热管网特许经营权仅为单项资产，在对其进行评估时，盈利预测

净利润未考虑财务费用以及非经常性损益的影响，本次交易承诺的供

热管网的特许经营权预计实现的净利润，与供热管网特许经营权的盈

利预测净利润口径保持了一致，因此，对供热管网特许经营权签订以

来实现的净利润按上述口径进行了调整，调整后的净利润分别为

96.41 万元、545.86 万元和 124.17 万元。 

本次交易业绩承诺金额的确认依据为供热管网特许经营权盈利

预测净利润金额。 

若 2021 年完成标的资产交割，则承诺期（2021-2023 年）预测净

利润 626.88 万元、707.25 万元、843.04 万元，均高于历史业绩，主

要原因系豫能热力自 2018 年正式运营，售热量随集中供热市场需求

逐步增长所致。盈利预测时对供热面积、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全年房

地产开发投资及全年供热天数等进行了合理分析和预测，并根据历史

期执行价格对预测期的热力销售及采购价格等进行预测。具体分析如

下： 

1、销量预测方面 

（1）豫能热力主要提供濮阳市区东、北部地区集中供热。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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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阳市城市热电联产规划（2016—2025 年）》,2018 年濮阳市市区

集中供热面积达到 2,658 万平方米，集中供热普及率达到 60%，2025

年集中供热面积将达到 3,877 万平方米，集中供热普及率达到 70%，

城市规划的集中供热市场需求逐步增长，年均复合增长率约为 5.5%。

豫能热力自 2018 年正式运营，2018 年、2019 年和 2020 年售热量分

别为 312.62 万吉焦、451.03 万吉焦和 515.11 万吉焦，随着集中供热

市场需求逐步增长，预计 2021 年售热量 536 万吉焦、2022 年售热量

560 万吉焦、2023 年售热量 600 万吉焦、2024 年售热量 640 万吉焦，

至 2025 年售热量 680 万吉焦，达到管网设计供热面积 1,700 万平方

米的负荷，年均复合增长率约为 5.7%，与《濮阳市城市热电联产规

划（2016—2025 年）》的年均复合增长率较为一致。 

（2）根据濮阳市统计局数据，2018 年，濮阳市常住人口城镇化

率 45.3%，比上年提高 1.57 个百分点。全年房地产开发投资 193.95

亿元，比上年增长 28.8%。其中，住宅 161.1 亿元，增长 38.2%。2019

年，濮阳市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46.8%，比上年提高 1.52 个百分点。全

年房地产开发投资 240.63 亿元，比上年增长 24.1%。其中，住宅 204.28

亿元，增长 26.8%。可以看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的持续提高，每年

房地产开发投资持续增长，带动每年新增供暖面积持续增长。 

（3）根据豫能热力提供的 2020 年 12 月 25 日至 2021 年 2 月 25

日的热费结算单，共销售热量 283 万吉焦，扣除 2020 年 12 月 25 至

31 日的暂估热量 35.6 万吉焦，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 月 25 日售热量

为 247.4 万吉焦，达到 2021 年预测 536 万吉焦的 46.16%。2021 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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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 日至 2 月 25 日共 56 天，占全年供热天数 120 天的 46.67%，与

2021 年预测售热量基本一致。 

2、价格预测方面 

热力销售方面，主要包括热费收入、补水收入以及可行性缺口补

贴（管输费）；热力采购方面，主要涉及热费成本及补水成本，相关

销售价格及采购价格预测依据如下： 

（1）采暖热力出厂价格预测依据为《濮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确定濮阳豫能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热力出厂价格的通知》（濮发改

价管〔2017〕526 号）、豫能热力与濮阳市热力公司签订的《供热合

同（2020-2021 采暖季）》（2020 年 10 月），热力价格为 36 元/吉焦；

补水价格预测依据为豫能热力与濮阳市热力公司签订的《供热合同

（2020-2021 采暖季）》（2020 年 10 月），补水水价 8 元/吨。上述热力

价格与补水价格与历史期豫能热力与濮阳市热力公司之间执行的价

格一致。 

（2）购热成本中的供热价预测依据为《濮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关于确定濮阳豫能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热力出厂价格的通知》（濮发

改价管〔2017〕526号）、濮阳豫能与豫能热力签订的《供热合同》（2021

年 1 月），购热价格 36 元/吉焦；补水价格预测依据为濮阳豫能与豫

能热力签订的《供热合同》（2021 年 1 月），补水水价 8 元/吨。上述

热力价格与补水价格与历史期豫能热力与濮阳豫能之间执行的价格

一致。 

（3）根据濮阳市城市管理局与豫能热力签订的《濮阳龙丰电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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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0MW 机组配套供热管网工程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项

目合同》（2017 年 5 月 18 日），可行性缺口补贴单价根据投资额投报

进行确定。根据《濮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濮阳豫能热力有限公

司管输价格的通知》（2021 年 1 月 15 日），同意热力管输价格按 5.57

元/吉焦执行（截止于 2022 年 11 月 15 日）。 

历史期，豫能热力向濮阳豫能采购的热力价格及补水价格均与向

濮阳市热力公司销售的热力价格及补水价格一致。本次评估时，假设

豫能热力向濮阳豫能采购的热力价格及补水价格均与向濮阳市热力

公司销售的热力价格及补水价格继续保持一致。 

综上，本次交易中的业绩承诺设置具有合理性，业绩承诺具有可

实现性。 

三、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评估机构认为：上市公司补充说明了在收益法评估以及

盈利预测中已充分考虑减值相关因素的影响；上市公司补充说明了特

许经营权合同签订以来实现的历史业绩，本次交易业绩承诺金额的确

认依据，本次承诺业绩高于历史业绩，对业绩承诺设置的合理性及可

实现性进行了分析；上述相关分析及说明具有合理性。 

问题 2.报告书显示，资产基础法评估中濮阳豫能应收账款账面价

值1.83亿元，其他应收款账面价值1.91亿元，存货账面价值为5,389.57

万元，均无评估增减值。濮阳豫能资产负债表中应收账款账面价值

1.62 亿元，其他应收款账面价值 1.21 亿元，存货账面价值为 5,389.57

万元，均未计提坏账准备或跌价准备。（1）请充分说明濮阳豫能未计



 
 
 
 
 

 
 
 
 

7 

提坏账准备或跌价准备的原因与合理性，说明濮阳豫能与你公司和可

比上市公司在坏账与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政策方面是否存在差异，若存

在，请说明差异及对濮阳豫能利润以及评估值的影响。（2）请说明濮

阳豫能会计政策是否与你公司一致，是否需要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

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2018 年修订）》规定对相关会计政策或会计估计进行变更，若进行

变更，请说明对濮阳豫能利润以及评估值的影响。（3）请说明评估时

未考虑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存货减值因素的原因与合理性，请就

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存货减值对濮阳豫能经营业绩以及估值产生

的影响进行敏感性分析，并充分提示减值风险。请独立财务顾问、会

计师、评估机构核查上述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三、请说明评估时未考虑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存货减值因素

的原因与合理性，请就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存货减值对濮阳豫能

经营业绩以及估值产生的影响进行敏感性分析，并充分提示减值风险 

（一）评估时未考虑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存货减值因素的原

因与合理性的说明 

对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进行评估时，评估人员在对应收账款、

其他应收款核实无误的基础上，借助于历史资料和目前调查了解的情

况，具体分析了数额、欠款时间和原因、款项回收情况、欠款人资金、

信用、经营管理现状等。濮阳豫能及其子公司应收账款账龄主要集中

在 1 年以内，欠款单位主要为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濮阳市热力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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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濮阳市城市管理局，以及业务往来频繁的其他单位，欠款单位目前

经营状况良好，期后大部分收回，应收账款发生坏账的可能性较低，

故未考虑评估风险损失；其他应收款主要为关联方往来及应收政府保

证金等，除政府保证金外其他账龄时间较短，期后大部分收回，发生

坏账的可能性较低，故未考虑评估风险损失。 

存货为原材料，包括燃煤、燃油和备品备件等。原材料周转相对

较快，评估人员对原材料近期购置发票进行抽查，原材料购置时间短、

账面单价与抽查结果相差不大，账面单价接近基准日市场价格，未发

现减值因素，以账面值确认为评估值。 

综上分析，评估时未考虑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以及存货的减值

因素是合理的。 

（二）就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存货减值对濮阳豫能经营业绩

以及估值产生的影响进行敏感性分析 

对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和存货以合并口径考虑减值因素对濮阳

豫能经营业绩以及估值的敏感性分析如下，分析情况如下： 

敏感性分析表（一） 

                                         金额单位：万元 

科目  账面价值 减值比例 减值金额 净利润影响 估值影响 

应收账款  16,175.89  1% 161.76 -0.61% -0.10% 

其他应收款  12,073.44  1% 120.73 -0.46% -0.07% 

存货  5,389.57  1% 53.90 -0.20% -0.03% 

敏感性分析表（二） 

金额单位：万元 

科目  账面价值 减值比例 减值金额 净利润的影响 估值影响 

应收账款  16,175.89  5% 808.79 -3.07% -0.48% 

其他应收款  12,073.44  5% 603.67 -2.29% -0.36% 



 
 
 
 
 

 
 
 
 

9 

存货  5,389.57  5% 269.48 -1.02% -0.16% 

通过上述敏感性分析，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存货在减值 1%

和 5%的情况下对濮阳豫能经营业绩以及估值产生的影响敏感性较

低。 

（三）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评估机构认为：上市公司补充说明了评估时未考虑应收

账款、其他应收款、存货减值因素的原因与合理性；补充说明了应收

账款、其他应收款及存货在减值 1%和 5%的情况下对濮阳豫能经营

业绩以及估值产生的影响敏感性较低；上述相关分析及说明具有合理

性。 

问题 3.报告书显示，在对豫能热力持有的供热管网特许经营权评

估中，采暖热力出厂价格、可行性缺口补贴（管输费）、购热成本中

的供热价、补水价等均根据相关通知或合同确定。评估预计至 2025

年特许经营权项目可逐步实现总供热面积 1,700 万平方米，年采暖供

热量 680 万吉焦。（1）请说明上述通知或合同是否明确在整个项目特

许期内保持上述销售和采购价格保持不变，若未明确，请说明评估中

上述价格参数确定的依据与合理性，并充分提示价格可能发生波动的

风险。（2）请说明预计至 2025 年可逐步实现的总供热面积和年采暖

供热量确认的依据，是否存在不达预期的风险，若存在，请充分提示

风险。请独立财务顾问和评估机构核查上述事项并明确发表意见。 

回复： 

一、请说明上述通知或合同是否明确在整个项目特许期内保持上

述销售和采购价格保持不变，若未明确，请说明评估中上述价格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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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的依据与合理性，并充分提示价格可能发生波动的风险。 

采暖热力出厂价格预测依据为《濮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确

定濮阳豫能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热力出厂价格的通知》（濮发改价管

〔2017〕526 号）、豫能热力与濮阳市热力公司签订的《供热合同

（2020-2021 采暖季）》（2020 年 10 月），热力价格为 36 元/吉焦；补

水价格预测依据为豫能热力与濮阳市热力公司签订的《供热合同

（2020-2021 采暖季）》（2020 年 10 月），补水水价 8 元/吨。上述热力

价格与补水价格与历史期豫能热力与濮阳市热力公司之间执行的价

格一致。 

购热成本中的供热价预测依据为《濮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

确定濮阳豫能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热力出厂价格的通知》（濮发改价管

〔2017〕526 号）、濮阳豫能与豫能热力签订的《供热合同》（2021 年

1 月），购热价格 36 元/吉焦；补水价格预测依据为濮阳豫能与豫能热

力签订的《供热合同》（2021 年 1 月），补水水价 8 元/吨。上述热力

价格与补水价格与历史期豫能热力与濮阳豫能之间执行的价格一致。 

历史期，豫能热力向濮阳豫能采购的热力价格及补水价格均与向

濮阳市热力公司销售的热力价格及补水价格一致。本次评估时，假设

豫能热力向濮阳豫能采购的热力价格及补水价格均与向濮阳市热力

公司销售的热力价格及补水价格继续保持一致。 

上述文件及合同均未明确上述销售和采购价格在整个项目特许

期内保持不变。 

根据濮阳市城市管理局与豫能热力签订的《濮阳龙丰电厂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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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MW 机组配套供热管网工程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项目

合同》（2017 年 5 月 18 日），可行性缺口补贴单价根据投资额投报进

行确定。 

根据《濮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濮阳豫能热力有限公司管输

价格的通知》（2021 年 1 月 15 日），同意热力管输价格按 5.57 元/吉

焦执行，追溯至 2017 年 11 月 15 日起执行，有效期 5 年（截止于 2022

年 11 月 15 日）。 

相关文件未明确热力管输价格在整个项目特许期内保持不变。由

于热力管输价格属于政府定价，未来存在价格变动风险。 

二、请说明预计至 2025 年可逐步实现的总供热面积和年采暖供

热量确认的依据，是否存在不达预期的风险，若存在，请充分提示风

险。 

根据《濮阳市城市热电联产规划（2016—2025 年）》，2018 年濮

阳市市区集中供热面积达到 2,658 万平方米，集中供热普及率达到

60%，2025 年集中供热面积将达到 3,877 万平方米，集中供热普及率

达到 70%，城市规划的集中供热市场需求逐步增长，年均复合增长率

约为 5.5%。豫能热力自 2018 年正式运营，2018 年、2019 年和 2020

年售热量分别为 312.62 万吉焦、451.03 万吉焦和 515.11 万吉焦，随

着集中供热市场需求逐步增长，预计 2021 年售热量 536 万吉焦、2022

年售热量 560 万吉焦、2023 年售热量 600 万吉焦、2024 年售热量 640

万吉焦，至 2025 年售热量 680 万吉焦，达到管网设计供热面积 1,700

万平方米的负荷，年均复合增长率约为 5.7%，与《濮阳市城市热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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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产规划（2016—2025 年）》的年均复合增长率较为一致。 

根据濮阳市统计局数据，2018 年，濮阳市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45.3%，比上年提高 1.57 个百分点。全年房地产开发投资 193.95 亿元，

比上年增长 28.8%。其中，住宅 161.1 亿元，增长 38.2%。2019 年，

濮阳市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46.8%，比上年提高 1.52 个百分点。全年房

地产开发投资 240.63 亿元，比上年增长 24.1%。其中，住宅 204.28

亿元，增长 26.8%。可以看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的持续提高，每年

房地产开发投资持续增长，带动每年新增供暖面积持续增长。 

根据豫能热力提供的 2020 年 12 月 25 日至 2021 年 2 月 25 日的

热费结算单，共销售热量 283 万吉焦，扣除 2020 年 12 月 25 至 31 日

的暂估热量 35.6 万吉焦，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 月 25 日售热量为 247.4

万吉焦，达到 2021 年预测 536 万吉焦的 46.16%。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 月 25 日共 56 天，占全年供热天数 120 天的 46.67%，与 2021 年预

测售热量基本一致。 

预计至 2025 年可逐步实现的总供热面积和年采暖供热量的确认

依据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仍存在不达预期的风险。 

三、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评估机构认为：上市公司补充说明了上述通知或合同未

明确在整个项目特许期内保持上述销售和采购价格保持不变，对评估

中上述价格参数确定的依据与合理性进行了分析；补充说明了预计至

2025 年可逐步实现的总供热面积和年采暖供热量确认的依据；上述

相关分析及说明具有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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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6.报告书显示，濮阳豫能房屋建筑物类资产账面价值 13.45

亿元，评估值 13.85 亿元，增值主要原因是人工和建材价格有所上涨。

濮阳豫能机器设备账面价值 22.51 亿元，评估值 24.24 亿元，增值主

要原因是设备经济使用年限大于濮阳豫能会计折旧年限。（1）请说明

房屋建筑物类资产人工和建材价格具体涨幅情况，说明机器设备经济

使用年限与会计折旧年限的具体差别，请结合上述情况以及其他具体

评估参数说明房屋建筑物类资产与机器设备增值的原因。（2）请说明

对房屋建筑物类资产与机器设备的评估是否根据《资产评估执业准

则》的要求，充分考虑实体性贬值、功能性贬值和经济性贬值，结合

上述因素说明评估增值的合理性。（3）请说明机器设备会计折旧年限

确定的具体依据及合理性，与经济使用年限存在差异的原因与合理

性。请评估机构核查（1）（2）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请会计师核查

（3）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请说明房屋建筑物类资产人工和建材价格具体涨幅情况，说

明机器设备经济使用年限与会计折旧年限的具体差别，请结合上述情

况以及其他具体评估参数说明房屋建筑物类资产与机器设备增值的

原因。 

（一）房屋建筑物类资产人工和建材价格具体涨幅情况 

当地主材、人工价格基准日 2020 年 9 月 30 日价格与施工期间

建造市场价比较增值情况表： 

序号 工料名称 单位 建造市场价（元） 基准日材料价（元） 价差（元） 增值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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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工 工日 91 98 7 7.69 

2 钢材 t 4073.76 3850 -223.76 -5.49 

3 水泥 32.5 t 323.83 375 51.17 15.8 

4 水泥 42.5 t 379.97 464 84.03 22.11 

5 机砖 千块 388.35 435 46.65 12.01 

6 加气块 m3 237.86 310 72.14 30.33 

7 中粗砂 m3 189.32 230 40.68 21.49 

8 碎石(综合) m3 160.19 190 29.81 18.61 

房屋建筑物类资产评估增值的主要原因 

1、评估原值增值 9,630.38 万元，增值率 6.82%，增值的主要原

因是人工和建材价格上涨造成的。 

2、评估净值增值原因主要评估原值增值造成的。 

（二）机器设备评估增值的主要原因 

濮阳豫能主要设备折旧年限及评估采用的经济使用年限对照如

下表： 

主要设备类型 会计折旧年限 评估采用经济使用年限 

锅炉 20 年 30 年 

汽轮机组 20 年 30 年 

发电机组 20 年 30 年 

主变 14 年 30 年 

电袋复合除尘器 20 年 25 年 

送风机 20 年 25 年 

从主要设备类型来看，评估采用的经济使用年限均大于会计折旧

年限，设备评估增值的主要原因是经济使用年限大于企业会计折旧年

限造成的。 

二、请说明对房屋建筑物类资产与机器设备的评估是否根据《资

产评估执业准则》的要求，充分考虑实体性贬值、功能性贬值和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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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贬值，结合上述因素说明评估增值的合理性。 

房屋建筑物类资产与机器设备的评估中实体性贬值通过成新率

进行了考虑，功能性贬值通过评估原值进行了考虑；经济性贬值是指

资产本身外部影响造成的价值损失，外部条件造成经济性贬值可以源

自国际、国内行业基础或区域经济，外部因素影响潜在经济回报，因

而直接影响资产市场价值。濮阳豫能外部环境持续向好，经营状况发

展良好，未发现存在经济性贬值情形，房屋建筑物类资产与机器设备

的评估时未考虑经济性贬值因素的影响。 

根据《资产评估执业准则》的要求，评估过程中已充分考虑了实

体性贬值、功能性贬值，未发现存在经济性贬值的情形，评估增值具

有合理性。 

三、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评估机构认为：上市公司补充说明了房屋建筑物类资产

人工和建材价格具体涨幅情况及机器设备经济使用年限与会计折旧

年限的具体差别，并对增值原因进行了分析；对房屋建筑物类资产与

机器设备的评估根据《资产评估执业准则》的要求，考虑了实体性贬

值、功能性贬值，未发现存在经济性贬值的情形，并对评估增值具有

合理性进行了分析和说明，上述相关分析及说明具有合理性。 

问题 7.报告书显示，2017 年 4 月 28 日，投资集团向濮阳豫能增

资，濮阳豫能注册资本金由 49,050 万元变更为 69,050 万元，增资价

格为 1 元/出资额。2020 年 10 月 29 日，投资集团向濮阳豫能增资，

濮阳豫能注册资本金由 69,050 万元变更为 116,050 万元，增资价格为



 
 
 
 
 

 
 
 
 

16 

1 元/出资额。（1）请说明上述增资的原因、作价依据及其合理性，增

资作价与本次重组评估值是否存在重大差异及原因，是否存在损害上

市公司利益的情形。（2）根据安永华明出具的《审计报告》，濮阳豫

能 2018 年末、2019 年末、2020 年 9 月 30 日实收资本均为 116,050

万元，请说明实收资本与注册资本金存在差异的原因。（3）请说明

2020 年 10 月 29 日的增资事项是否属于评估基准日至重组报告书签

署日的重要变化事项，若属于，请说明评估值与交易作价是否已充分

考虑该事项的影响。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1）（2）（3）事项并发表

明确意见，请评估机构核查（1）（3）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请会计

师核查（2）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请说明上述增资的原因、作价依据及其合理性，增资作价与

本次重组评估值是否存在重大差异及原因，是否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

益的情形。 

2016 年 2 月，因主电厂项目建设需要，经投资集团履行内部决

策程序后，投资集团向濮阳豫能拨付 20,000 万元资本金。后续投资

集团于 2017 年 4 月 26 日作为濮阳豫能唯一股东作出股东决定，同意

向濮阳豫能增资，将濮阳豫能注册资本金由 49,050 万元变更为 69,050

万元，并根据决定内容相应修改濮阳豫能公司章程，就前述增资行为

予以确认，并于 2017 年 4 月 28 日就上述注册资本增加事项完成工商

变更登记。 

2017 年 1 月至 2018 年 5 月，因主电厂项目建设需要，经投资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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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履行内部决策程序后，投资集团陆续向濮阳豫能拨付 47,000 万元

资本金。后续投资集团于 2020 年 9 月 30 日作为濮阳豫能唯一股东作

出股东决定，同意向濮阳豫能增资，濮阳豫能注册资本金由 69,050

万元变更为 116,050 万元，并根据决定内容相应修改濮阳豫能公司章

程，就前述增资行为予以确认，并于 2020 年 10 月 29 日就上述注册

资本增加事项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根据《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国务院国资委 财政部

令第 32 号）第三十八条规定，国有控股或国有实际控制企业对其独

资子企业增资的，可以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企业章程履

行决策程序后，可以依据评估报告或最近一期审计报告确定企业资本

及股权比例。考虑到濮阳豫能前期处于项目建设期，其名下两台机组

分别于 2018 年 3 月和 2019 年 9 月正式投入商业运营，增资前经审计

的未分配利润均为负数。鉴于上述两次增资均为原国有股东现金增

资，故投资集团参考濮阳豫能以经审计的净资产以 1 元/出资额作为

增资价格，具备合理性。 

本次交易以 2020 年 9 月 30 日作为评估基准日，中联评估对标的

资产濮阳豫能 100%股权采用了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分别进行了评

估，最终选用了资产基础法作为评估结论，经资产基础法评估，濮阳

豫能 100%股权评估值为 126,284.42 万元。本次交易选取中联评估出

具的并经投资集团备案的《评估报告》确定的评估结果作为作价依据，

确定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作价为 126,284.42万元，即 1.088元/出资额，

与上述增资价格不存在重大差异。本次评估增值，主要是由于资产基

https://law.wkinfo.com.cn/document/show?collection=legislation&aid=MTAxMDAxMDg0MzM%3D&language=%E4%B8%AD%E6%9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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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法下人工和建材价格上涨带动房屋建筑物评估值增加，评估采用的

经济使用年限均大于会计折旧年限等带动机器设备评估值增加等因

素所致。 

综上，投资集团上述增资主要是出于标的公司项目建设进度需

要，其作价具备合理性，增资作价与本次重组评估值不存在重大差异，

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二、请说明 2020 年 10 月 29 日的增资事项是否属于评估基准日

至重组报告书签署日的重要变化事项，若属于，请说明评估值与交易

作价是否已充分考虑该事项的影响。 

2020 年 9 月 30 日，投资集团作出股东决定，同意向濮阳豫能增

资，濮阳豫能注册资本金由 69,050 万元变更为 116,050 万元，并根据

决定内容相应修改章程。截至评估基准日 2020 年 9 月 30 日，上述增

资的注册资本已全部实缴到位。2020 年 10 月 29 日，濮阳豫能就上

述注册资本增加事项完成了工商登记。 

鉴于截至评估基准日，投资集团已作出增资的股东决定，且上述

增资的注册资本已全部实缴到位，仅工商登记在评估基准日后完成。

因此上述增资事项不属于本次评估中评估基准日至重组报告书签署

日的重要变化事项。 

三、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评估机构认为：上市公司补充说明了 2017 年和 2020 年

增资的原因、作价依据及其合理性，增资作价与本次重组评估值不存

在重大差异，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补充说明了 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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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9 日的增资事项不属于评估基准日至重组报告书签署日的重要

变化事项；上述相关分析及说明具有合理性。 

问题 8.报告书显示，2021 年 2 月 5 日，濮阳豫能与投资集团下

属全资子公司龙丰热电签署了《资产转让协议》，约定以 2020 年 9 月

30 日为审计基准日，将濮阳豫能持有的消防楼及其附属设施以经审

计的账面值转让至龙丰热电名下，资产原值为 1,072.74 万元、累计折

旧 26.01 万元、净值为 1,046.73 万元，且双方已于 2021 年 2 月 5 日

完成资产交割。请说明资产交割对濮阳豫能资产负债情况产生的具体

影响，评估值与交易作价是否已充分考虑该事项的影响，若有影响，

请说明具体影响金额，请独立财务顾问及评估机构核查并发表明确意

见。 

回复： 

一、关于消防楼及其附属设施资产交割对濮阳豫能资产负债情况

影响的说明 

根据濮阳豫能与龙丰热电签署的《资产转让协议》，约定以 2020

年 9 月 30 日为审计基准日，将濮阳豫能持有的消防楼及其附属设施

以经审计的账面值转让至龙丰热电名下。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消

防楼及其附属设施经审计的账面值为净值为 1,046.73 万元，交易作价

为 1,140.94 万元（含税）。 

上述资产交割对濮阳豫能资产负债情况的影响如下： 

单位：万元 

资产科目 金额（“-”表示贷方） 负债及权益科目 金额（“-”表示借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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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账款 1,140.94 应缴税费 94.73 

固定资产 -1,046.73 未分配利润 -0.52 

对资产的影响 94.21 对负债及权益的影响 94.21 

二、上述资产交割对评估值与交易作价的影响 

评估机构本次评估中在对濮阳豫能持有的消防楼及其附属设施

进行评估时，以审计后的账面值作为评估值列示，因资产交割事项影

响净资产 0.52 万元，未考虑上述资产交割事项的影响。 

针对消防楼及其附属设施相关事项，投资集团已出具承诺，就消

防楼及其附属设施剥离事项而造成濮阳豫能承担额外成本的（包括但

不限于濮阳豫能承担的税费），投资集团将在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交割

后与标的资产过渡期间损益合并结算，若出现需投资集团补偿的情

形，投资集团将在交割审计报告出具后的 30 日内以现金方式对上市

公司进行补偿。 

鉴于投资集团已就上述资产交割产生的影响单独出具承诺，因此

交易作价亦未考虑上述资产交割的影响。 

三、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评估机构认为：上市公司补充说明了该资产交割对濮阳

豫能资产负债情况产生的具体影响及影响金额，评估值未考虑该事项

的影响；投资集团已就上述资产交割产生的影响单独出具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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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系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关于深圳证券交易

所《关于对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评估相关问题

答复的核查意见之盖章页) 

 

 

 

 

 

 

 

 

 

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 

 

2021 年 3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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